附件3
天津市物价局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津价费〔２００８〕２２０号

关于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各区县物价局、财政局、地税局，各委办局及有关单位：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我市有关收费项目的实施意见》（津政发[2007]80号），为进一步规范我市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切实减轻社会、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部署，现将我市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企业组织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为社会提供服务并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应遵循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平竞争、自愿有偿、委托人付费的原则，不得强制服务和强制收费，不得利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验证、年检等行政行为搭车收费。
二、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应严格按照《天津市2008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目录》（见附件一）规定的收费项目执行（以下简称《收费目录》），未列入《收费目录》的不得收费。设立收费项目或调整收费标准，须向市物价局申报，经审核批准或按照规定备案后方可执行。市物价局对《收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我市实际情况适时修订。
三、对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管理，并定期开展审验。《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是收费单位的收费凭证，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收费凭税务登记证和《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到相关地方税务机关领购税务发票。
市物价局负责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登记审核工作，区、县物价局负责本区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工作。实行垂直管理的区、县级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由所在区、县负责登记审核。全市的登记审核工作在2008年9月底前完成。
四、规范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收费行为。严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开展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应按照自愿委托，服务内容明确，收费标准合理，收费行为规范的要求，将服务的具体内容和收费标准向相关物价局备案，并经登记审核后，可收取技术服务费。
五、规范非强制性培训收费。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举办对本系统或本单位的各类非强制性培训，须取得编制主管部门的批准；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举办面向社会的各类非强制性培训，须取得教育主管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培训资质证书。收费单位持规定的文件依据、培训内容和成本核算等资料，向相关物价局申报备案，经审核同意后，可收取培训费。
按照“考培分离”的原则，举办职业资格考试的单位和机构一律不得组织与考试相关的培训。从事人才考评工作的单位，不得举办培训并收费。协会、学会为会员举办培训，不得收取培训费。对超越职能范围或不按规定乱办培训的要严肃查处。
六、健全收费公示制度。按照收费公示制度的要求，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应在收费场所、地点公示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登记（审核）证》，亮证收费，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乱收费行为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七、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非企业组织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应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协议书。委托协议书应包括委托的事项、签约双方的义务和责任、收费的方式、收费金额和付款时间等内容。
八、《收费目录》中规定为市场调节价格形式的收费项目，对其收费标准实行备案管理。收费单位应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备案表》一式三份。履行备案程序后，凭《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备案表》办理《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
附件：1、《天津市2008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
项目目录》
2、申领、变更和注销《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
费登记（审核）证》程序及要求
市物价局　　　　　　市财政局　　　　　市地方税务局
　　　　　　　　　　　二ＯＯ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收费  管理  通知
                                         　（共印180份）
───────────────────────────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纠风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抄发：市物价局监督检查分局、市物价局成本队、市物价局
　　　　价格监测办公室、市价格认证办公室。
───────────────────────────
天津市物价局办公室　　　　　　　 2008年8月25日印发
附件1
	天津市2008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目录

	序号
	主管部门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文 件 依 据
	管理形式
	备注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
	
	
	
	

	1
	地震局
	地震安全性评价
	
	
	见文件
	市物价局、财政局津价费[1999]897号
	政府指导价
	

	2
	司法局
	公证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司法局津价费[1998]718号
	政府指导价
	

	3
	司法局
	律师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270号
	政府指导价
	

	
	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市司法局津价费[2004]354号
	政府指导价
	

	4
	司法局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7]292号
	政府指导价
	具有资质单位

	5
	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票据清分服务等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2]68号
	政府定价
	

	6
	农机局
	农机服务费
	
	
	
	市物价局、财政局津价费[2003]89号
	政府定价
	

	
	农机局
	
	技术服务费
	喷号、喷字费
	10元/台
	市物价局、财政局津价费[2003]89号
	政府定价
	

	
	农机局
	
	
	检测费
	5元/台
	市物价局、财政局津价费[2003]89号
	政府定价
	

	
	农机局
	
	
	调试费
	5元/台
	市物价局、财政局津价费[2003]89号
	政府定价
	

	
	农机局
	
	
	技改服务费
	10元/台
	市物价局、财政局津价费[2003]89号
	政府定价
	

	
	农机局
	
	
	培训技术服务费
	5元/人
	市物价局、财政局津价费[2003]89号
	政府定价
	

	
	农机局
	
	
	代办业务手续费
	2元/次
	市物价局、财政局津价费[2003]89号
	政府定价
	

	
	农机局
	
	农机作业中介服务费
	
	不超过作业费的5%
	市农机局、物价局津农机管[2001]51号
	政府定价
	仅从事易地联合收割作业组织工作的农机服务机构收取 

	7
	公安局
	非诉讼检验鉴定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7]50号
	政府定价
	

	8
	市政公路管理局
	贷款道路车辆通行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278号；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284号
	政府定价
	

	9
	市政公路管理局
	入户支管代养费
	
	
	见文件
	市政府令第26号
	政府定价
	

	10
	仲裁委
	仲裁收费
	
	
	见文件
	国办发[1995]44号、津价费[2006]193号
	政府定价
	

	11
	文化局
	图书管理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2]94号
	政府定价、市场调节价      
	

	12
	文化局
	文化交流服务费
	
	
	双方协商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2]481号
	市场调节价
	

	13
	气象局
	气象专业有偿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字[2003]476号
	政府指导价
	

	14
	气象局
	防雷技术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字[2003]526号
	政府指导价
	具有资质的单位

	15
	铁路分局
	货物称重收费
	动态电子轨道衡称重公正计量收费
	
	0.5元-2元/吨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0]440号
	政府定价
	

	16
	民政局
	社会福利机构床位费、护理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2]567号
	政府定价
	

	17
	联运办
	铁路专用线共用费
	
	
	见文件
	市交委、市物价局、天津铁路分局津交委运[1993]19号
	政府定价
	

	18
	联运办
	旅客联运代理综合服务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516号
	政府定价
	

	19
	海关
	海关服务收费
	海关统计资料及统计数据开发费
	
	见文件
	海关总署署财[1996]602号；国家计委计价格[2002]2442号
	政府定价
	

	
	海关
	
	报关单证明联后置打印费
	
	每份15元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2]279号
	政府定价
	

	
	海关
	
	网络维护费收费
	
	每批货物7.5元
	国家计委计价费[1998]765号；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28号
	政府定价
	

	
	海关
	
	海关预入收费
	
	
	
	政府定价
	

	
	海关
	
	
	报关单预录入收费
	30元/批货物
	计价费[1998]765号
	政府定价
	

	
	海关
	
	
	加工贸易台帐合同预录入收费
	每份台帐合同50元
	计价费[1998]765号
	政府定价
	

	
	海关
	
	电子口岸收费
	
	 
	津价费[2004]404号
	政府定价
	

	20
	财政局
	政府采购招标服务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财政局津价费[1999]651号
	政府定价
	

	21
	信息化办
	注册信息服务费
	
	
	每生每科15元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1]22号
	政府定价
	

	22
	无委
	设备检测费
	新建台站设备验收检测和用设备检测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4]451号
	政府定价
	

	
	无委
	
	电磁环境测试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4]452号
	政府定价
	

	23
	教委
	复查考试成绩费
	
	
	10元/生.科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60号；津价费[2000]423号
	政府定价
	

	24
	教委
	代办档案邮寄费
	
	
	据实收取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20号
	市场调节价
	

	25
	教委
	小学课后托管费
	
	
	10元/生.月
	市教委、市物价局、市财政局津教委财[2007]38号
	政府定价
	

	26
	
	报名、考务费
	
	
	
	
	
	

	
	教委
	
	行业合作考试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2]422号
	市场调节价
	

	
	教委
	
	初等英语水平和信息技术考试
	
	40元/人.次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4]122号
	政府定价
	

	
	教委
	
	学科基本能力测试报名考试费
	
	40元/人.次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6]264号
	政府定价
	

	
	教委、人事局
	
	境外、海外考试
	
	自行确定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2]199号；市物价局津价费[2002]381号；津价费[2005]187号
	市场调节价
	

	
	人事局
	
	现代物流专业技术水平考试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4]416号
	政府定价
	

	
	人事局
	
	注册城市规划师和房地产估价师考试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计办价格[2000]838号
	政府定价
	

	
	人事局
	
	注册建筑师和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计办价格[2000]299号
	政府定价
	

	
	人事局
	
	注册城市规划师、房地产估价师、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报名费
	
	每人每科10元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4]142号
	政府定价
	

	
	文化局、教委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4]380号
	政府定价
	

	
	技术监督局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
	
	
	
	政府定价
	

	27
	
	民办教育收费
	
	
	见文件
	津价费[2006]171号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教委
	
	幼儿园收费
	
	见文件
	津价费[2006]171号、津政发[1987]76号、津价费字[1994]8号
	市场调节价
	具有资质单位

	
	教委、劳动局
	
	学费
	
	见文件
	津价费[2006]171号
	政府定价、市场调节价      
	

	
	教委、劳动局
	
	住宿费
	
	见文件
	津价费[2006]171号
	政府定价
	

	28
	
	人力资源服务费
	
	
	
	
	
	具有资质单位

	
	人事局
	
	人才交流服务收费
	
	见文件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253号；市物价局、人事局津价费[1999]934号
	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
	

	
	教委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费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1]335号
	政府定价、市场调节价      
	

	
	教委
	
	
	档案委托保管代办服务费
	每人每月20元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1]335号
	政府定价
	

	
	教委
	
	
	就业信息、洽谈、招聘会摊位费、资料费、复印费
	按成本收取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1]335号
	市场调节价
	

	
	教委
	
	
	就业指导、咨询、推荐服务费
	双方协商议定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1]335号
	市场调节价
	

	
	劳动局
	
	职业介绍机构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1]118号
	政府指导价
	

	
	旅游局
	
	
	导游人事代理服务费
	
	
	政府定价
	

	29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产权交易服务收费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股权集中托管收费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托管服务费
	托管股本总额1‰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0]337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托管服务年费
	每企业每年5000--7500元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0]337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非交易性过户服务费
	自然人股东每次20元、法人股东成交额      1‰-2‰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0]337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托管服务咨询费
	
	双方协商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0]337号
	市场调节价
	

	30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产权交易佣金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1.交易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
	
	交易额的6‰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2.交易额在500万元－－2000万元的
	
	交易额的8‰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3.交易额在500万元以下的
	
	交易额的10‰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
	政府指导价
	

	31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产权交易手续费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1.交易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
	
	2.5‰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2.交易额在500万元－－2000万元的
	
	3‰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3.交易额在500万元以下的
	
	3.5‰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
	政府指导价
	

	32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会员费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理事会员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普通会员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个人会员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服务会员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经纪会员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席位会员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33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交易服务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1999]483号；津价费[2000]337号；津价费[2003]49号
	市场调节价
	

	34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中介代理费
	
	
	
	
	政府指导价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100万元以下      （含100万元）
	
	10‰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100万元－200万元（含200万元）
	
	9‰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200万元－500万元（含500万元）
	
	8‰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500万元－1000万元（含1000万元）
	
	7‰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1000万元－3000万元（含3000万元）
	
	6‰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35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技术产权交易手续费
	1.交易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
	
	2.5‰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2.交易额在500万元－－2000万元的
	
	3‰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
	
	3.交易额在500万元以下的
	
	3.5‰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49号
	政府指导价
	

	36
	经委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费
	
	
	贷款额的1.65-2.46‰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2]273号、津价费[2003]531号、津价费[2004]211号
	政府指导价
	乡镇企业局、东丽区财政局

	37
	技术监督局
	条形码服务费
	
	
	见文件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价费字[1991]270号；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费[1997]2500号；财政部、国家计委财综[2001]94号
	政府定价
	

	38
	技术监督局
	质量体系认证
	
	
	见文件
	国家计委、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计价格[1999]212号
	政府定价
	

	39
	技术监督局
	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测收费
	
	
	见文件
	发改价格[2006]1979号
	政府定价
	

	40
	
	计量仪器和设备校准、测试、修理、调试、安装
	
	
	见文件
	
	市场调节价
	

	41
	技术监督局
	产品质量自愿委托检验收费
	
	
	见文件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496号;市财政局、物价局津财综[2001]42号
	政府定价
	

	
	技术监督局
	
	安全防范系统检验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200号
	政府定价
	

	
	药监局
	
	药品包装材料检测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医药[2003]285号、津价医药[2004]519号
	政府定价
	

	
	交委
	船舶引航费
	
	
	见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收费规则
	政府定价
	

	42
	
	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
	
	
	
	
	
	

	
	建委
	
	工程建设交易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4]507号
	政府定价
	

	
	建委
	
	施工队伍交流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4]506号
	政府定价
	

	
	水利局
	
	水利工程建设交易管理中心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3]27号
	政府定价
	

	43
	
	网络维护收费
	
	
	
	
	
	

	
	建委
	
	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网络费
	
	600元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字[1995]第233号
	政府定价
	

	
	建委
	
	网络会员服务费
	
	
	津价房地[2004]506号、507号
	政府定价
	

	44
	建委
	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注册收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办公厅计办[2000]299号
	政府定价
	

	45
	建委
	自来水工程建设费
	
	
	见文件
	津价房地[2000]448号
	政府定价
	

	46
	
	测绘收费
	
	
	
	
	
	

	
	规划局
	
	测绘产品收费
	
	见文件
	财政部、国家计委财综[2001]94号；国家测绘总局国测财字[2002]3号
	政府定价
	

	
	国土房管局
	
	房产测绘费
	
	见文件
	津价房地[2003]71号、国测财字[2002]3号
	政府定价
	

	
	国土房管局
	
	房产测绘产品收费
	
	见文件
	津价房地[2003]573号
	政府定价
	

	47
	规划局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建设部门计价格[2002]10号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市容委等有关单位

	48
	
	市容环境专业服务收费
	
	
	
	
	
	

	
	市容委
	
	环境卫生有偿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财政局、环卫局津价费[1999]352号；天津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政府定价、市场调节价      
	

	
	市容委
	
	
	居民卫生清洁费
	不超过2元/月户
	市容委、物价局、财政局津市容委[1995]27号
	政府定价
	

	
	市容委
	
	除害消毒服务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5]36号
	市场调节价
	

	
	市容委
	
	渣土排放处置费
	
	2元/吨
	市政府津政发[1995]27号
	政府定价
	

	
	市环保
	
	环境监测专业服务收费
	
	见文件
	市环保局、物价局、财政局津环保监字[1989]24号；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2]548号
	政府定价
	

	
	建委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5]297号
	政府指导价
	

	49
	
	交易手续费
	
	
	
	
	
	

	
	国土房管局
	
	土地交易手续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1996]244号
	政府定价
	

	
	国土房管局
	
	住房交易手续费
	
	
	
	
	

	
	国土房管局
	
	
	住房转让手续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21号；市物价局、财政局、地税局、房管局津价房地[2002]91号
	政府定价
	

	
	国土房管局
	
	
	非住房转让手续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21号；市物价局、财政局、房管局津价房地[2003]85号
	政府定价
	

	
	国土房管局
	
	
	住房租赁手续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21号；津价房地[2002]91号
	政府定价
	区县房管部门收取

	
	国土房管局
	
	
	非住房租赁手续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21号；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5]31号
	政府定价
	区县房管部门收取

	
	粮食局
	
	粮油批发交易市场交易手续费
	
	成交金额1.5‰--4‰
	市物价局津价费字[1994]第193号
	政府指导价
	

	50
	
	席位费
	
	
	
	
	
	

	
	国土房管局
	
	房地产市场展位费
	
	自主确定
	财政部、国家计委财规[2000]47号
	市场调节价
	

	
	国土房管局
	
	进场席位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1996]244号
	政府指导价
	

	51
	
	代理服务费
	
	
	
	
	
	

	
	经委
	
	机电设备招标代理服务收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计价格[2002]1980号；国家发改委发改价格[2003]857号
	政府指导价
	

	
	
	
	招标服务费
	
	
	
	
	

	
	建委
	
	
	工程招标代理服务收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计价格[2002]1980号；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2]496号津价房地[1998]488号
	政府定价
	

	
	国土房管局
	
	
	物业管理招标服务费
	不超过0.4元/平方米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6]10号
	政府定价
	

	
	国土房管局
	
	土地交易代理代办服务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1996]244号
	政府定价
	

	52
	国土房管局
	房屋修缮工程造价复核费
	
	
	工程造价的1%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1995]102号；市财政局、物价局津财综[2001]42号
	政府定价
	

	53
	国土房管局
	土地评估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1996]4号
	政府定价
	

	54
	药监局
	医药洁净检测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医药[2002]252号
	政府指导价
	

	55
	园林局文化局
	旅游参观点门票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1]102号
	政府定价
	

	56
	
	国际（境外）交流服务收费
	
	
	见文件
	财政部、国家计委财规[2000]47号
	市场调节价
	具有资质单位

	
	外办
	
	国际交流服务收费
	
	见文件
	财政部、国家计委财规[2000]47号
	市场调节价
	

	
	津台交流服务中心
	
	赴台服务费
	
	每人450元（含资料费、有关部门收取的证件费）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3]533号
	政府定价
	

	57
	
	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费
	
	
	见文件
	财政部、国家计委财规[2000]47号
	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
	

	
	市环保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咨询收费
	
	
	国家计委、国家环保总局计价格[2002]125号；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2]106号
	政府指导价
	

	
	市环保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收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国家环保总局计价格[2002]125号；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2]106号
	政府指导价
	

	
	市环保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收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国家环保总局计价格[2002]125号；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2]106号
	政府指导价
	

	
	建委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
	
	见文件
	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1283号；市物价局、计委津价房地[2000]348号
	政府定价
	

	
	经委、农机局
	
	节能技术服务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8]220号
	政府指导价
	

	
	国土房管局
	
	房屋装饰装修工程和房屋安全使用技术服务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7]147号
	政府定价
	

	
	人防办
	
	人防工程档案委托编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2]52号
	政府定价
	

	58
	
	复印费、打字费、资料费、材料费
	
	
	见文件
	财政部、国家计委财规[2000]47号、市物价局津价费[1995]105号
	市场调节价
	

	
	卫生局
	
	医疗机构复印费
	
	见文件
	津价医药[2003]160号
	政府指导价
	

	
	国土房管局
	
	土地图纸资料费
	
	20元/套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2005]438号
	政府定价
	

	59
	
	出租租赁收费
	
	
	见文件
	财政部、国家计委财规[2000]47号
	市场调节
	

	
	
	
	音乐院校乐器租赁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6]158号
	政府定价
	

	
	国土房管局
	
	展示厅租场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房地[1996]244号
	政府定价
	

	
	建委
	
	场地租赁费
	
	见文件
	津价房地[2004]506号、507号
	政府定价
	

	60
	
	非学历教育和非强制性培训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1]441号、津价费[2005]217号、津价费[2005]370号
	市场调节价
	具有资质单位

	
	公安局
	
	保安员培训收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费[2005]101号
	政府定价
	

	
	卫生局
	
	实习费、进修费
	
	见文件
	市物价局津价医药[2005]345号
	市场调节价
	


附件2：
申领、变更和注销《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

收费登记（审核）证》程序及要求
一、收费单位申领《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时，须提供下列资料：
（一）合法有效的批准收费的文件；
（二）法人资格证明或机构编制及经费来源情况的文件；
（三）政府或业务主管部门批准执业资格的文件或证书；
（四） 收费单位申请办理《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的书面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
（五）换证的单位需交回原《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
（六）其他相关资料。
二、申领《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工作程序
（一）申领单位须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申请表》一式三份，按表列内容逐项填写并提供申请表所要求的资料；
（二）将填写好的申请表加盖公章，负责人签名后送其上级主管部门确认，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三）价格主管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申请表》及批准收费的文件等进行审核，核准后颁发《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
（四）收费单位应于实施收费前20日申请核发《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
（五）收费单位丢失、损坏《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时，应公告作废并及时到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新证。申请补发新证，程序同申请《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
三、变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工作程序

收费单位在增加（取消）收费项目、调整收费标准或变更单位名称、负责人、地址等有关情况时，应及时到原发证机关办理《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变更手续。办理程序为：
（一）收费单位须填写《变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登记表》一式三份，按表列内容逐项填写并提供登记表所要求的相关文件或资料；
（二）将填写好的登记表加盖公章，负责人签名后送其上级主管部门确认并加盖公章；
（三）价格主管部门对《变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登记表》及批准收费文件、相关资料等进行审核并核准后，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进行变更。
（四）收费单位合并、分立、迁移应于批准后20日内持批准文件和《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到原发证机关办理《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变更手续。
四、注销《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工作程序
收费单位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批准撤销或经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取消收费资格或全部收费项目时，应及时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撤销《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手续。办理程序为：
（一）收费单位将《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有关部门撤销该收费单位或取消收费资格的合法有效文件（复印件）、申请书面材料及《变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登记表》一式两份。
（二）价格主管部门对《变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登记表》及批准收费的文件、材料等进行审核，核准后方可撤消。

（三）收费单位应于批准后20日内持批准文件到原发证机关办理《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注销手续。  
五、《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备案表》编号由备案审核机关统一编写，编号顺序为审核机关发文代字、备、备案年份、序号。如：市物价局“津价费备[2008]80号”；区县物价局“津和价费备[2008]80号”。
六、《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申请表》、《变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核）证〉登记表》和《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备案表》可从天津市物价局政务网下载专区下载。天津市物价局网址：www.tjprice.gov.cn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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